
时事 05
2025年8月21日 星期四 值班编委 田磊 编辑 金兰 美编 马洁 校对 黎仲越

“房东税”要来了？业内：备案≠征税

《住房租赁条例》第八条提及，出租人应当按照规定，通
过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等方式将住房租赁合同向租赁住
房所在地房产管理部门备案。第二十七条还明确，出租人
和承租人通过住房租赁经纪机构签订住房租赁合同的，由
住房租赁经纪机构办理住房租赁合同备案。

同时，《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
产管理部门应当通过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开展合同备
案、租赁住房信息管理、统计监测等管理与服务，并与民政、
自然资源、教育、市场监督管理、金融管理、公安、税务、统计
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随着《住房租赁条例》实施日期临近，“房东税”来了
的消息在社交平台、租房社群中热度攀升。有网友将条
例中“备案”的要求与“新增税种”直接关联，有观点认为
备案和信息共享，意味着为全面开征“房东税”铺路，还有
网友解读“房东税”开征后房东转嫁成本到租客最终会引
发租金上涨。

对此，以上海为例，记者致电12366纳税服务平台，税务
热线工作人员表示：“私房出租的税收政策没有变化，房东
有纳税义务，《条例》出台后并未额外增加新的税种。”

同时，多地税务部门也对此进行了澄清。微信公众号
“成都税务”文章显示，出租房屋相应的税费政策，是实施了
数十年的规定，并未因《条例》出台而调整，更没有新增“房
东税”。

上海交大住房和城乡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国际与公共
事务学院教授陈杰表示，租赁合同备案是完善租赁住房市
场监管的必要手段。租赁合同备案的出发点主要是公平公
正保障租赁双方的合法权益，同时助力政府及时了解租赁
住房市场总体态势、最新动态和进行风险防控。客观来说，
全面合同备案为强化相关税收征管提供了更好的技术条件
和更充分的数据基础。

即便如此，合同备案本身不能直接等同于强制征税，两
者之间可以说不存在必然关系。强制征税需要相关立法作
为依据，不是以合同备案为依据，合同备案本身并不会直接
成为征税依据。目前也没有看到有税务部门宣称，会主动
从合同备案信息发起追税。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进一步解释称：
“此次《条例》出台，本身并不涉及税费政策的调整。《条例》
出台，最初的出发点是解决 2018-2019年长租公寓爆雷事
件。最近两年在房地产风险有效化解情况下，立足于房地
产发展新模式和租购并举的工作要求，在立法方面积极推
进和落实有效保障。《条例》中没有提及税费内容，亦无新增
税费考虑。条例发布前后，有关税费政策保持不变，房东等
无需多虑。”

《住房租赁条例》引发有关“房东税”话题热议，业内专家及多地税务部门回应：

“房东税”属误读《条例》无新增税种

今年 9 月 15 日，《住房租赁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将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住
房租赁活动的行政法规，《条例》受到广泛关注，并
引发有关“房东税”话题的热议。

《条例》明确，出租人应当按照规定，通过住房
租赁管理服务平台等方式将住房租赁合同向租赁
住房所在地房产管理部门备案。有市场观点认
为，“备案”是在为“房东税”铺路，同时，“房东税”
来了会助推租金涨价。对此，多名业内专家及多
地税务部门纷纷回应，出租房屋缴税是早已存在
的规定，并非因《条例》实施而新增的税种，并呼吁
公众不要被“带节奏”。

按照既有政策，房东出租房屋本就
理应缴税。那具体的税费标准是怎样
的，是否会给房东带来较大负担？

个人住宅出租缴税主要包括增值
税、房产税以及个人所得税等，其中，月
租10万以下免征增值税，但是，具体到各
个城市，有“优惠”后的综合征收率。

以上海为例，上述上海税务热线工
作人员表示，个人出租房屋，月租金收入
在10万元以下的，按照2.5%的综合税率
征收；月租金超过10万元的，综合税率约
为4%。

同样，在北京，个人出租住房同样有
明确的税费标准，月租金收入不超过 10
万元的，综合征收率为2.5%。广州、深圳
等地也均有类似的综合税率政策，通过

“综合征收”的方式简化税费计算。
此外，更多城市也出台了相关优惠

政策。以成都为例，个人出租住房且在
成都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网签备案
的，按照 0%的税率综合征收。个人出
租住房未在成都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
台网签备案的，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和
印花税；减按 2%征收房产税；月租金 10
万元以内的，免征增值税，超过 10万元
的，减按 1.5%征收增值税；减按 10%征

收个人所得税。整体上看，房东的综合
税负远低于网络传言的“20%—30% ”。
而对于租客来说，凭备案合同还可享受
每月 800—1500元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
加扣除。

按照北京、上海综合税率 2.5%的征
收比例，以4000元月租金收入为例，需缴
纳税费约为 100元，并非传言中 10%、
20%的高征税比例。

实际上，既然房东出租房屋一直
都需征税，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房东
对此仍比较陌生。严跃进表示：“房屋
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房东出
租房屋，属于经营行为，从税法角度看
已产生了应税行为。但实践过程中为
什么很少出现房东去交税？就在于租
赁合同更多是房东和租客私人之间签
约的，合同金额不大，与企业签约合同
的经营行为有较大区别。所以在实践
中很少出现房东出租房屋然后去交税
的情况。”

“如果某个租客问房东索要房票（如
工作单位允许其报销），那么房东需要在
税务有关App上开票，此时就需要交税，
主要包括个税和房产税。其税率为综合
税率，即2.5%。”严跃进补充表示。

即将施行的《条例》对房屋出租的各
方，包括出租、承租、租赁企业、经纪机构
的行为都进行了规范，还明确强化监督
管理、严格责任追究。

对于《条例》出台，严跃进表示：“合同
备案的目的不是要征税。合同纳入备案，
主要是为了规范租赁交易和确保合同有
备可查。即便租赁平台和多部门联网，也
主要涉及与公安系统的联网，目的是从流
动人员的管理角度优化居住证的办理。
租客有了备案合同，其办理居住证和提取
公积金用于租房等也更为便利。”

除税费规范外，《条例》在多方面实
现重大突破。在保护租客权益方面，如
《条例》第十条明确，除住房租赁合同约
定的情形外，出租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扣
减押金。

同时，《条例》指出，出租人不得采取
暴力、威胁或者其他非法方式迫使承租
人解除住房租赁合同或者腾退租赁住
房。此外，《条例》也首次明令禁止厨房、
卫生间、阳台、过道、地下储藏室、车库等
非居住空间单独出租用于居住，违者最
高罚款10万元。 （据《新京报》）

按照现行政策，房东需缴多少税？

《条例》出台有助规范住房租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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